广外外校第五届校园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

                   ——《唱响祖国》合唱比赛（小学部）
一、指导思想：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高尚情操。一方面加强学生爱班、爱校、爱国教育，增强班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对我校班际合唱的水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主题：《唱响祖国》
三、参赛歌曲：1、内容积极、健康向上，适合小学生演唱风格。尽量选择在演唱中能激发学生爱班、爱校、爱国热情的作品。

              2、曲目由本班音乐教师与班主任协商确定
四、参赛形式：1、合唱、领唱与合唱、轮唱、表演唱等。
              2、指挥由本班主任或学生担任。
              3、伴奏形式不限，可以用碟、钢琴或无伴奏，但任何伴奏形式不得有原唱。

五、比赛时间：9月27日（周五）19：00：二年级、三年级

              9月28日（周六）19：00：四年级、五年级

              9月30日（周一）10：00：一年级

（以学校放假时间为准）
六、比赛地点：黄华楼礼堂

七、评委：年级组长、家长代表、音乐教师

八、评分标准： 
1、精神面貌：a、全班同学参加（鼓励班主任参与）

             b、着装整齐、精神饱满、面带笑容、表现力强

             c、上下台整齐、迅速、安静

2、音乐表现：a、演唱整齐、歌词准确无误，音色优美，表演完整

             b、音准、节奏、速度把握准确，符合歌曲要求

             c、指挥与学生的演唱配合准确
3、艺术效果：根据歌曲的情境加入适合的辅助道具
九、评奖方式：
1、表演班级:（上一届一等奖班级作为表演班级，不参赛）

 三（2）班、三（7）班

五（8）班、五（9）班
2、一年级不评奖，以表演形式参加。

2、二年级评选：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4名

3、三年级评选：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3名

4、四年级评选：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4名

5、五年级评选：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3名
十、具体工作安排：

	总负责：包建
	总策划：何丹丹

	开场编排：
	表演节目编排：刘金玲

	分场详细安排

	负责人
	音乐
	催场
	统分
	背投、节目单、海报
	主持人

	一年级：胡亮
	陈晓畅
	易耘
	包建、年级教师


	王琳分配


	马昀

	二三年级：马昀
	刘金玲
	易耘
	
	
	马昀

	四五年级：胡亮
	陈晓畅
	刘锦秀
	
	
	何丹丹


主办：小学艺术组
协办：各年级组、信息中心、后勤

2013年9月9日
